方城县地表水环境质量综合排名奖惩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强化地表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和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督促各乡镇、街道及有关部门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确保全县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方城县行政区域内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第三条 地表水环境质量综合排名坚持科学、真实、公开、公平原则。

第四条 依据《南阳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综合排名奖惩暂行办法》（宛环委〔2022〕5号）、《河南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月排名暨奖惩办法》(豫环委办〔2022〕12号 )、《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技术规定(试行)》(环办监测〔2017〕51号)等技术规范，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各乡镇、街道河流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发布工作。

第五条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采用县环境监测站提供的加密监测数据。

第六条 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每月通报全县地表水环境质量上月排名情况，包括考核断面月排名和累计排名情况。

    第七条 地表水环境质量综合排名方法

按照各乡镇、街道水环境质量综合排名分值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名，分值越小，排名越靠前;分值相同时，按水质指数同比、环比改善情况得分确定名次；没有断面的广安办按照平均浓度参与排名。

（一）月排名。月排名包括水质指数排名、水质指数同比变化程度排名、水质指数环比变化程度排名三项指标。水质指数体现河流断面水环境质量好坏，水质指数越小，水质越好;水质指数同比、环比变化程度体现水环境质量的改善程度，变化程度为负值，说明乡镇、街道水环境质量变好，变化程度为正值,说明水环境质量变差。

月综合排名分值=水质指数排名名次×0.7+水质指数同比变化程度排名名次×0.2+水质指数环比变化程度排名名次×0.1

（二）累计排名。累计排名指从当年1月份至核算月;累计排名包括累计水质指数排名、累计水质指数同比变化程度排名两项指标。

累计综合排名分值=累计水质指数排名名次×0.8+累计水质指数同比变化程度排名名次×0.2。

（三）因上游断面水质不达标对下游相临断面水质造成影响的，参照《方城县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中相关规定，扣除上游相临断面来水影响后计算下游断面水质指数。

（四）当月凡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该乡镇、街道排名末位，其当月水质指数按倒推一年最差月代表值计算：

1.出现有毒、有害污染物超标现象的;

2.出现跨界水污染事件的;

3.发生环境污染造成乡镇、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4.出现依据《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认定的影响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的。

第八条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

参与排名的断面应当能够客观反映当地地表水水质情况;若因季节性断流、应急处置、洪涝等特殊情况引起河流无法监测的，由方城县环境监测站将有关证明材料，报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当月该断面按前一年水质指数月均值参与排名;若因人为干扰引起河流断面断流的，其当月水质指数按前一年最差月代表值计算，参与排名。

    第九条 地表水环境质量综合排名奖惩措施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连续三个月综合排名前3名的乡镇、街道，由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予以通报表扬，并视情况在绩效考核时进行适当奖励。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综合排名靠后的乡镇、街道，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处理：

1.对当月排名后 3 名的乡镇、街道，存在不达标断面且水质没有改善的，由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下发通报，进行预警提示。

2.对连续两个月排名后 3 名的乡镇、街道，存在不达标断面且水质没有改善的，由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进行通报批评，由县政府分管领导约谈其乡镇、街道分管领导。

3.对连续三个月排名后 3 名的乡镇、街道，存在不达标断面且水质没有改善的，由县政府分管领导约谈其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且年度绩效考核水污染防治攻坚不得评定为优秀等次；被约谈乡镇、街道要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并做出整改承诺。

4.每季度对累计排名后 3 名的乡镇、街道或存在不达标断面且水质没有改善的，由县政府分管领导约谈其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被约谈乡镇、街道要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并作出整改承诺。

5.对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靠后，且水环境问题突出、约谈后水环境质量仍不达标、对水污染防治工作重视不够和重点环境问题整治不力的乡镇、街道，由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提出问责建议。

第十条 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定期将排名、通报等情况上报县委县政府督查局。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由方城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 水质指数及水质变化程度计算方法

附件：
水质指数及水质变化程度计算方法
一、水质指数计算方法
水质指数采用COD、总磷、氮氮3项指标计算，先计算出河流监测断面各单项指标的水质指数，再综合计算出乡镇、街道的水质指数;低于检出限的，按照 1/2 检出限值参与计算。

（一）单项指示的水质指数。根据单项指标的的实际监测浓度值除以该指标对应的地表水Ⅲ类标准限值即为该指标的水质指数。如:

	COD的水质指数=
	COD实测值

	
	CODⅢ类标准限值


（二）乡镇、街道水质指数。根据各单项指标的水质指数，取其加和值即为乡镇、街道的水质指数。

	水质指数=
	N个断面COD  浓度平均值
	+
	N个断面氨氮  浓度平均值
	+
	N个断面总磷 浓度平均值

	
	COD浓度Ⅲ类 标准限值
	
	氨氮Ⅲ类     标准限值
	
	总磷Ⅲ类        标准限值


二、水质变化程度计算方法

乡镇、街道水质变化情况排名基于乡镇、街道水质指数的变化程度。变化程度为负值，说明乡镇、街道水环境质量变好;变化程度为正值说明水环境质量变差。

	水质指数同比变化程度=
	当月水质指数-去年同期水质指数
	×100%

	
	去年同期水质指数
	

	水质指数环比变化程度=
	当月水质指数-上月水质指数
	×100%

	
	上月水质指数
	




